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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 年 10 月 24 日 

2.会议召开方式：□现场会议   √电子通讯会议  

3.会议召开地点：通讯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5 年 10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胡奉义副董事长 

6.会议列席人员：工作人员 

7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3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3 人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未通过《监事关于向董事会提议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

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两名监事以监事会名义发出的文件（下称：该文件）向董事会提议召开 2025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，审议《关于提名杨前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

案》及《关于聘任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3、2024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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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无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1 票；反对 2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该文件未按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发

出会议通知、未通知全体监事，两位监事的署名文件存在虚假记载、重大遗漏和

误导性陈述的风险。该文件记载的内容不符合相关规定：两位监事未认真按照相

关规则召开会议，未提供主持人推选流程，无人核查和保证文件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完整性，无会议合法性描述，未履行会议材料核查义务，相关议案资料不全，

提议不符合相关规定，披露的内容存在合规风险。  

4.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5、经核查，两名监事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、曾被多监管部门多次处分，履

职行为存在合规风险。 

（1）两名监事长期放弃履职，存在违法行为：2024 年未召开过监事会会议。

违反《公司法》“第 132 条 监事会每六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”法律规定。 

（2）两名监事被多监管部门多次处分，存在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执行

不到位的情形，履职行为存在合规风险。 

    1）马中文 

①2010 年 4 月，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（2010）18 号：身为内幕

信息知情人的马中文与赵金香是夫妻，是该内幕交易的责任人员。此外，马忠琴

作为马中文的姐姐，存在进行内幕交易的主观故意，据此可以认定马忠琴参与了

该内幕交易，是该内幕交易的责任人员。因此，当事人马中文、赵金香、马忠琴

等人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。证监会认定上述人员构成内幕交易违法行为，决定没

收马忠琴账户违法所得 9.87 万元，并对马中文、赵金香、马忠琴处以等额罚款。 

②2024 年 5 月，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〔2024〕12 号：其在审计

机构已发表保留意见，缺乏必要审阅时间的情况下，仍签署 2018 年年度报告书

面确认书，对金洲慈航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事项履行确认、审核职责，

违反了董事的忠实、勤勉义务，未勤勉尽责，为虚假记载、重大遗漏的其他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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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员，被中国证监会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5 万元罚款。 

③2024 年 10 月，其因上述违规行为被深交所通报批评。 

2）杨敬平 

①2024 年 5 月，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〔2024〕12 号：监事负有

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义务，应当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

独立做出判断，其未按照勤勉尽责的要求，对金洲慈航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信

息披露事项履行确认、审核职责，为虚假记载、重大遗漏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

其被中国证监会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。 

    ②2024 年 10 月，其因上述违规行为被深交所公开谴责。 

3）监事会的议案提请、材料审核、会议召开、表决程序具有规范性和严肃

性，成员要按照各级规范要求履行职责，需认真查证、核对资料和文件，确保信

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（二）审议未通过《监事提名杨前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监事提名杨前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无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1 票；反对 2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根据《公司法》、相关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核查，监事不在

董事会候选人的法定提名主体的范围内，该次提名不符合相关规定。且未提供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则规定的候选人支持性材料和信息，缺少保障股东

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行使表决权的必要信息，不满足提请股东会审议表决的条件。 

4.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未通过《监事提议聘任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

司 2023、2024、2025 年度审计机构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监事提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聘任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

公司 2023、2024、2025 年度审计机构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25 

2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无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1 票；反对 2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该提议不在《公司法》第 78 条、《公司章程》第 144 条规

定的监事会职权范围内。且未提供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则规定的支

持性材料和信息，缺少保障股东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行使表决权的必要信息，不

满足提请股东会审议表决的条件。 

4.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董事会决议签字页。 

 

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0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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